國立清華大學實驗場所環安意外事故緊急應變計畫

                                       民國 90年3月 28日制定

	一、目的與適用範圍

	（1） 目的

本計畫係依據勞工安全衛生法、環保法令及其子法規定辦理，各單位主管制定本實驗室安全衛生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報學校核備，並依該計畫執行實驗室安全衛生緊急應變監督相關業務，以達到預防災害和保障人命安全、減輕災害為目的。

（2） 適用範圍
    1.各單位實驗場所教學、研究、工作、施工及出入之所有人員都必須遵守本計畫。

      2.受命執行本計畫之所有人員。

	二、院系所等單位主管之業務及職責

	1.選任實驗室安全監督人，使其正當公正的執行各項實驗室安全衛生監督業務。

2.指導各實驗室負責老師安全衛生管理業務之推動。
3.擬定單位之實驗場所安全衛生事故緊急應變計畫書，且其變更時亦同。
4.監督實驗室安全設備檢修與維護之實施。
5.單位制定或變更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時，提供相關必要之指示。
6.申報保安監督人之遴用及卸任。

	三、院系所等單位環安管理人員之業務及職責

	1.單位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計畫之製作、檢討及變更。

2.實驗研究教學之搬運、製程儲存及處理作業之緊急應變指導及監督。

3.實驗研究教學之製造、儲存、處理場所用火、用電之監督管理。

4.實驗場所施工安全之監督。                                                                                        

      5.實驗場所電器配線、電氣、機械等用電、危險設備之安全監督管理。
      6.實驗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維護之實施及監督。
      7.單位緊急應變通報、急救、搶救、防災、滅火、避難訓練之實施。
      8.對學校及學院提出建議、請示及其他相關協調及聯絡事項。
      9.防止事故及火災避難設施自主檢查及管理。
     10.防止破壞及縱火之預防措施。
     11.發現實驗場所安全防護設施異常之處理。
     12.災害發生時之緊急應變處置，以及與消防醫院單位之通報聯繫 。
   13.其他防災上必要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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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緊急應變聯絡通報

	  各單位應建立單位之緊急連絡通報資料包括以下

  1.學校緊急通報聯絡圖

  2.單位院系所主管聯絡電話

  3.各實驗室管理人及單位環安承辦人電話

  4.各項實驗設備操作保管人電話

	五、實驗場所安全事故緊急應變程序  

	（1） 實驗室火災__假設案例發佈

1. 火災__演練單位：化學系、化工系、工工系、生科系、動機系、材料系、工工系、原科系、物理系、電機系

2. 化災__演練單位：化學系

3. 感電__演練單位：動機系

4. 墜落

5. 爆炸

6. 處理程序

a. 啟動通報系統

b. 啟動緊急應變編組

c. 啟動緊急搶救編組

d. 現場指揮管制

（2） 人員事故傷害

  1.應變措施

（1） 衛保組負責第一線人員緊急急救

（2） 連絡消防隊一一九救護車緊急送醫

（3） 連絡家長

（4） 連絡單位主管及導師
   2.後續作業

（1） 學校及單位主管慰問

（2） 協助辦理保險理賠

（3） 協助安排照護及後續醫療

（4） 課業或工作調整安排

	六、地震預防措施

	   1.感覺到地震時應立即關閉火源及瓦斯。

   2.檢查危險物品有無掉落，傾倒之虞。
   3.檢查氣體設備，化學藥品、有無防止掉落措施，以及設備運轉強震自動停
止裝置之動作是否正常。
   4.檢查附屬在建築物之設施如窗框、外壁等及陳列物品有無倒塌、掉落、鬆

     脫等現象。

   5.地震時不可匆忙往外跑，尤其是在有氣體及毒化物外漏、校舍倒塌及玻離

     掉落之虞時。

   6.由收音機、電視蒐集情報（避免使用電話佔線）。

   7.掌握人數，避難到安全處所（往__空曠地__避難）。

	

	七、紀錄之製作及保存

	   1.實驗場所負責人將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循序報院及學校核備。

   2.有關計畫內容，如人員、聯絡方式、訓練等內容有所異動時，必須隨時更

     改緊急應變計畫內容。

   3.遇有災變時，須針對事故調查之結果，修改緊急應變計畫之內容。

	八、避難逃生路線

	1.各院系所等單位應製作避難逃生路線圖，清楚標示各區消防安全設備位置

  及通往室外之避難逃生路線，張貼於各單位人員及進出及顯而易見之位置

  。

2.樓梯、走廊、出入口、通道等避難路線不得放置物品。
3.室外樓梯、直通樓梯、安全梯、特別安全梯之緊急出入口不得設鎖。

4.屋頂設有避難場所時，其屋頂及通往屋頂之避難路線，不得放置妨礙避難

  之物品。

5.平時應保持防火門正常動作，不得放置妨礙防火門機能之物品。

6.避難路線及滅火器、室內消防栓之週邊，應經常整理，不得放置妨礙避難逃生及滅火之物品。

	九、校區平面配置圖

	（一）校區平面配置圖如附件包括下列事項：
  1.學校緊急應變計畫所附之校區配置圖：包括一般（行政）場所、危險物品

   作業場所及安全防護場所（設施）及相關場所之位置。

  2.一般（行政）場所：主要包括各院系研究中心教學研究大樓，校部行政大

   樓、餐廳、學生教職員工宿舍、警衛室等主要建築物。

  3.危險物物品作業場所：主要包括危險物品原料實驗研究運作之實驗室實習

   工廠之鍋爐儲槽、化學實驗室等容易起火之危險性場所。

  4.校園安全防護場所（設施）：主要包括警衛室、衛保組、學校救災及醫護應

   變車輛裝備停放場所（例如醫藥箱、擔架、空氣呼吸器、化學防護衣、消防

   衣帽等安全防護器材）、消防水源、地上消防栓、防護牆等。

  5.校區配置圖須標示清楚，例如各建築物（設施）之相對位置、大小、距離。

  6.配置圖須註明場區實際距離或比例尺、重要圖例、方位及其他有利於救災

   之必要事項。

（二）各院系所單位應製作單位之平面圖。 


	十、緊急聯絡電話

（一）警消單位 

  警察局第二分局      5728751          埔頂消防隊      5790102

  埔頂派出所          5724001          寶山消防隊      5204755

  東勢派出所          5723993          園區消防隊      5776666

  關東派出所          5775758          光復消防隊      5234918

（二）醫療單位

  省立新竹醫院        5326151          南門醫院        5261122 

  省立竹東醫院        5943248          惠民醫院        5253177

  竹東榮民醫院        5962134          竹北東元醫院    5527528

  頭份礦工醫院        037-676811       國軍新竹醫院    5348181

  永堅眼科診所        5239852          台北榮民總醫院  02-8717121* 

  林口長庚醫院        03-3281200       毒藥物諮詢中心   

（三）環保單位

  新竹市環保局        5339011

（四）新聞媒體

  中視新聞駐新竹記者 5241264           中國電視公司記者 5240567

（五）政府機關

  新竹市政府         5216121           
（六）學校單位

  光復中學           5720687           關東國小         5775645 

  光武國中           5786856           雙溪國小         5702151

  實驗中學           5774250           寶山國中         5202104

  交通大學           5712121           新竹商職         5722150

  新竹高中           5736666           新竹高工         532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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